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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股份代號：1586）

提前贖回可換股債券

謹此提述中國力鴻檢驗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

日期為 2024年 9月 26日及 2024年 10月 8日之公告（「該批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

括）發行本金額為 3,846,153.85美元（相當於港幣 30,000,000元）的可換股債券。除非

文義另有所指，否則本公告內所採用之詞彙與該批公告內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

義。

經本公司與債券持有人相互協定，於 2026年 5月 12日，本公司已以現金悉數贖回

尚未贖回可換股債券項下之本金，該筆款項由本集團內部資源撥付。

董事認為上述贖回可減低本公司之負債總額及總財務成本。經考慮本集團目前之

現金狀況，以及與本集團其他借款相比之可換股債券之利率，董事會因此認為，

上述贖回乃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。

承董事會命

中國力鴻檢驗控股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
楊榮兵

香港，2026年5月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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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七名董事：

執行董事：

李向利先生（主席兼行政總裁）

張愛英女士（副總裁）

劉翊先生（副總裁）

楊榮兵先生（副主席）

獨立非執行董事：

Frédéric HERREN先生

李紅薇女士

薛軍博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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